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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深圳市代表大会代表
进社区联系群众暂行办法

2010年11月24日·深办［2010］37号

第一条　为密切市党代表与基层党员和群众的联系，

畅通基层社情民意表达的渠道，充分发挥市党代表在和谐

社会建设中的作用，根据党内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市党代表编团、分组、定点到社区。每个

区（新区）编成一个团，每个街道分成一个组，每名代表

相对固定联系一个社区或两个相邻的社区。原则上，市委

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成员中的市党代表，到各自联系

点街道内的一个社区；各区（新区）的市党代表，安排到

各自区（新区）内的一个或两个相邻的社区；市直机关工

委、市委两新组织工委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委卫生工委、

市国资局党委和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市党代表，根据工作需

要均衡安排到全市各社区。

第三条 市党代表进社区联系群众的主要内容是：

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；听取对市委

将要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对代表本人履行职责的意见

建议；了解党的决议、决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与问

题；检查和督促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贯彻落实；掌

握党员和群众的思想、工作和生活情况；反映党员和群众

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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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　市党代表每两个月进社区接待走访群众不少

于一次，每年入户走访群众不少于十户。

第五条　市党代表进社区工作，由市、区委组织部门

负责统筹安排。

第六条　每年七月为“市党代表活动月”。根据市

委的年度中心工作和重大部署，确定相应主题、内容和形

式，全市统一集中组织市党代表开展系列活动。

第七条　在社区建立党代表工作室。原则上，每个

社区建立一个党代表工作室，作为市党代表听民声、传民

意、解民忧、聚民智、联系服务群众的平台，并指定一名

联络员负责市党代表接待走访群众的预告、约访和登记，

群众意见建议的整理汇总，与市党代表以及市、区、街道

三级组织部门的工作联络。暂未建立党代表工作室的，由

社区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兼任联络员。

第八条　实行市党代表进社区的预告和约访制度。

市党代表应主动联系社区党代表工作室，确定进社区活动

的具体时间等。社区党代表工作室应将市党代表进社区的

有关安排提前一周在一定范围内公布。社区范围内各类企

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和党员群众需要向市党代表反映

意见建议的，可提前在党代表工作室登记，由联络员提前

通知市党代表。

第九条　建立市党代表收集社情民意的登记制度。对

接待走访中党员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应填写《市党代表

社情民意登记表》，并由市党代表签名。市党代表也可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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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需要，以市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提案或市党代表大

会闭会期间代表提议、询问、质询等方式，交由市党代表

联络工作机构按相关规定协调办理。

第十条　建立市党代表反映社情民意的受理制度。社

区党代表工作室应及时将《市党代表社情民意登记表》整

理汇总后，报街道党工委组织部门；街道组织部门接到党

代表工作室来文后，应当根据管理权限，及时将意见建议

转交街道有关部门办理或上报区委组织部；区委组织部接

到街道组织部门来文后，应当根据管理权限，及时将意见

建议转交区有关部门办理或上报市委组织部；市委组织部

应当根据管理权限，及时将意见建议转交市有关部门或上

报市委。

第十一条　建立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办理群众意见建

议的反馈制度。市、区、街道的有关部门和单位接到同级

组织部门关于办理市党代表反映基层群众意见建议的来文

后，应及时登记并办理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反馈”和“谁

提出、反馈谁”的原则，由相关承办单位向同级组织部门

书面反馈，同时抄送反映人、市党代表和党代表工作室。

相关承办单位应自收到来文之日起，在�0个工作日内答

复，遇特殊情况经商市党代表同意，可在30个工作日内答

复。

第十二条 　建立对办理群众意见建议的督办评议制

度。市党代表要主动跟踪督办群众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。

市、区、街道组织部门和社区党代表工作室要对承办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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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办理方案、办理人员、办理时限、办理结果进行全程跟

踪。对办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重大事项，可根据需

要召集反映人、市党代表和承办单位三方进行协商。在社

区党代表工作室设立《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跟踪明细帐》，

由街道组织部门商市党代表和基层党员群众共同对承办单

位的办理情况评定等级并登记在册。每年年底，由市委组

织部对评议情况进行汇总后报市委，市委同意后在全市通

报。

第十三条　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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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深圳市党代表社情民意登记表

　　　　街道　　　　社区党代表工作室　　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反
映
情
况

姓名 　 性别 　 年龄 电话 　

单位 　 单位地址 　

住址 　 单位电话 　

反　　映　　方　　式

□ 到党代表工作室反映 □ 党代表上门走访

□ 来电、来函 □ 网络或其他途径

具体内容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（可附相关材料）

签名 　 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处
理
情
况

党代表

姓名
　 职务 　 联系方式 　

处　　理　　情　　况

□ 当场答复

反映人对党代表办理结果意见如下：

□ 非常满意　　　　　□ 满意

□ 基本满意　　　　　□ 不满意

反映人签字：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□ 送街道组织部门

党代表

签名
　 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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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　表　须　知

�.登记表编号由街道+社区党代表工作室+年份+编号

（3位）组成，如：沙头角社区党代表工作室20�0年�号

表，编号为：沙头角街道沙头角社区20�000�。

2.需正确填写反映人的有效资料，包括住址、单位、

联系方式等，以便有关单位向反映人反馈。

3.如为网络或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反映，请注明，并附

上网络下载的相关材料。

4.反映内容应由党代表或反映人清楚填写，并由反映

人签字确认，如通过网络或电话途径来访，党代表应给予

注明。

5.党代表需正确填写个人资料，包括其姓名、职务、

联系方式，以便有关单位向党代表反馈。

6.办理情况分为当场答复和转街道组织部门两种，党

代表如当场答复，需清楚填写答复内容，及反映人满意

度。

7.党代表需签字确认表格内容。

8.本表格一式三份，由反映人、社区党代表工作室、

街道组织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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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深圳市党代表反映党员群众意见建议

办理情况跟踪明细帐

　　　　街道　　　　社区党代表工作室　　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反
映
情
况

姓名 　 性别 　 年龄 电话 　

单位 　 单位地址 　

住址 　 住址电话 　

内容摘要：

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处
理
情
况

党代表姓名 　 职务 　 联系方式 　

□ 送街道组织部门　□ 送区委组织部门　□ 送市委组织部门

党代表签名 　 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承
办
单
位
反
馈
情
况

承办单位 反馈时间 　年　月　日

办理结果

办
理
情
况
评
价

街道组织部门会商市党代表和反映人共同评议，对承办单位办

理情况评价如下：

□非常满意　　□满意　　□基本满意　　□不满意

反映人签名 年　月　日

市党代表签名 年　月　日

街道组织部门

负责人签名
年　月　日




